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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债券受托管理人”）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业环保”、“发行人”、“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2  

目  录 

第一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 3 

第二章  本期债券概要 ............................................................................................... 4 

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6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9 

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 10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11 

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 12 

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13 

第九章  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 14 

第十章  其他事项 ..................................................................................................... 15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3 

第一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已履行《天津创业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及《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义务，对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

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

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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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896号文同意，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6津创01 

债券代码：136801.SH 

四、发行主体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7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协商确定，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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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

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于兑付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5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十、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一、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AA+。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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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玉军 

3、设立日期：1993年6月8日 

4、注册资本：1,427,228,430.00元人民币 

5、实缴资本：1,427,228,430.00元人民币 

6、住所：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45号 

7、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牛波 

8、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 76 号创业环保大厦 

9、邮政编码：300381 

10、电话：022-23930128 

11、所属行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组织机构代码：10306550-1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 

经营范围：污水与自来水以及其他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设计、管理、

经营、技术咨询、配套服务；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施工和经营管

理；天津市中环线东南半环城市道路特许经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保科技

及环保产品设备的开发经营；自有房屋出租等。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及污水处理厂建设业务、再

生水业务、道路收费业务、自来水供水业务、供冷供热业务、科研成果转化业务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7 

等，明细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污水处理及污水处

理厂建设业务 
136,288.00 79,348.00 41.78% 5.48% 1.19% 

再生水业务 18,862.00 13,340.00 29.28% 1.74% 5.10% 

道路收费业务 6,388.00 712.00 88.85% -4.70% 0.00% 

自来水供水业务 6,685.00 4,913.00 26.51% 4.93% 9.86% 

供冷供热业务 7,171.00 4,455.00 37.87% 2.75% 4.65% 

科研成果转化业务 1,595.00 1,206.00 24.39% -65.87% -71.77% 

其他 392.00 405.00 -3.32% -86.48% -87.75% 

主营业务小计 177,381.00 104,379.00 41.16% 1.15% -3.47% 

其他业务小计 18,485.00 10,622.00 42.54% 2.39% -11.97% 

合计 195,866.00 115,001.00 41.29% 1.26% -4.32% 

2016年度，公司科研成果转化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均有所减少，主要原

因是受工程进度影响。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339,254.60 287,789.80 17.8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24,835.10 717,140.40 1.07% 

资产总计 1,064,089.70 1,004,930.20 5.89% 

流动负债合计 179,775.80 259,153.90 -30.63%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3,932.20 283,901.00 35.23% 

负债合计 563,708.00 543,054.90 3.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474,437.70 440,111.50 7.80% 

少数股东权益 25,944.00 21,763.80 19.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0,381.70 461,875.30 8.3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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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95,866.60 193,420.60 1.26% 

营业利润 42,917.60 37,064.80 15.79% 

利润总额 62,222.80 49,018.20 26.94% 

净利润 46,790.60 34,447.90 35.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4,316.80 33,053.70 34.0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367.00 231,067.90 -82.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248.00 -49,285.50 71.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864.50 -130,414.10 68.67% 

2016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5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

是上年同期收到天津市排水公司欠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人民币18.9亿元，本期无

此事项；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5年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

公司收到提标改造项目、纪庄子迁建项目及供冷供热项目的补贴款；公司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5年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还款额小于上年同

期，现金净流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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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896号文同意，发行人于2016年10月25日公开

发行了7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0月26日汇入发行人

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将

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

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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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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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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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

况 

2017年10月25日为本期债券首次付息日。2016年度，本期债券不存在付息兑

付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次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

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制

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

效沟通机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次债券本息按约

定偿付的保障体系。2016年度，发行人已按照相关约定执行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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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6年6月3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综合评

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联合信用出具

了《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信用将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在每年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已于2017年3月30日公告了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5月25日，联合信

用根据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出具了《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对发行人主体评级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评定，评

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16津创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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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为牛波先生，2016年度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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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2016年度，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

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2016年度，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6年末，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四、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2016年度，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016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的情况。 

六、2016年度的其他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发生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 
否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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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发生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2016年度，公司未违反募集说明书中的其他约定和承诺。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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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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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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